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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技术中心、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

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鄢正文、吕俊高、姬有仓、鲜林、周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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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的要求，煤矿要制

定和实施生产技术装备标准，安装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

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简称煤矿“六大”系统）技术装备，并于 3 年之内完成 。为了

规范煤矿设计、建设、使用和管理“六大”系统，保证建设质量，督促煤矿企业提高设备、设施安全技

术装备水平，促进安全生产，为煤矿如何建设，怎样建设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委托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安全技术中心及四川物联恒安安全

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起草。起草单位在调研，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煤矿“六大”系

统建设地方标准。 

本标准是煤矿“六大”系统建设标准之一，主要根据 MT/T 1116-2011《煤矿安全生产监控系统联

网技术要求》、AQ 1083—2011《煤矿建设安全规范》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煤矿井下紧急避险

系统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安监总煤装〔2011〕33 号）及《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基

本规范（试行）》（安监总煤装〔2011〕15 号）编写。 

本标准未涉及的内容，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有规定的，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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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选择设计、安装、使用、维护及联网信息处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井工煤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581-2010  煤炭工业矿井监测监控系统装备配置标准 

AQ 6201-2006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 1029-2007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MT 423  空气中甲烷校准气体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201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37号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具有模拟量、开关量、累计量采集、传输、存储、处理、显示、打印、声光报警、控制等功能。用

来监测甲烷浓度、一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粉尘浓度、风速、负压、温度、烟雾、馈

电状态、风门状态、风筒状态、设备开停等，并实现甲烷超限声光报警并断电闭锁、风电闭锁控制等，

由主机、传输接口、分站、传感器、断电控制器、声光报警器、电源箱、避雷器等设备组成的系统。 

3.2   

安全生产远程监管平台 

由企业、县、市和省四级联网组成，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监督和检查企业

安全生产情况的智能信息化平台，为安全生产监管提供基础信息数据，为事故应急处置提供决策依据。 

3.3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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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测物理量转化为电信号输出的装置，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使用的传感器主要有：甲烷传感器、粉

尘浓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风压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

器、氧气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风筒传感器、风门开关传感器、设备开停传感器和馈电状

态传感器等。 

3.4   

风电闭锁 

当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或风筒风量低于规定值时，能自动切断被控设备电源，并实现闭

锁。 

3.5   

瓦斯电闭锁 

当甲烷浓度超限时，能自动切断被控设备电源，并实现闭锁。 

3.6 

馈电异常 

被控设备的馈电状态与系统发出的断电命令或复电命令不一致。 

4  一般要求 

4.1  所有井工煤矿必须装备安全监控系统。 

4.2  煤矿选择的安全监控系统必须符合 AQ6201-2006 的要求，有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合格证，并取

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MA”标志。 

4.3  煤矿安装的安全监控系统必须按照 GB50581-2010 和 AQ1029-2007 的要求配置。 

4.4  井下设备如分站、电源箱、传感器等能对 H2S 等有害气体具备防腐蚀性能。 

4.5  系统的主机所在建筑及供电、信息传输系统应具有 GB 50057-2010 中规定的第二类防雷建筑物所

要求的防雷设施。 

4.6 安全监控系统必须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规定的型号选择监控系统的传感器、断电控制器等关联

设备，严禁对不同系统间的设备进行置换。 

4.7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在瓦斯超限后应能迅速自动切断被控设备的电源，并保持闭锁状态。 

4.8  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或风筒风量低于规定值时，应自动切断被控设备电源，并保持闭

锁状态。 

4.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设备之间必须使用专用阻燃电缆或光缆连接，严禁与通讯电缆、动力电缆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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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  联网要求 

5.1  安全监控系统必须能上传下列基本数据到省级安全生产网远程监管平台：甲烷浓度、粉尘浓度和

一氧化碳浓度的监测数据以及主通风机和局部通风机的开停状况等。 

5.2  煤矿的安全监控系统必须实现与县（区）、市（州）和省三级安全生产远程监管平台联网。 

5.3  安全监控系统应向省级安全生产联网远程监管平台提供通信接口，并上传相关信息。 

6  软件要求 

6.1  系统软件应符合 AQ6201-2006 中关于软件的要求。 

6.2   系统软件必须满足省级安全生产联网远程监管平台能接入，软件必须具备煤矿、县（区）、市（州）、

省多级的联网功能，可实现异地远程登录。 

6.3  系统软件必须使用实测矿图，必须能在实测矿图上显示甲烷传感器的监测情况和所处位置。 

6.4  软件界面、功能菜单等设计应做到简洁且便于操作，报警界面清晰和准确。 

6.5  软件宜采用模块化设计，具备较强的易维护性、易集成性和可扩展性。 

7  设计与安装 

7.1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主机（包括传输接口）必须双机或者多机热备份，当主机出现故障或者断电，

备用机能在 5min 内自动启动并正常工作，保证安全监控系统 24h 连续运行。 

7.2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主机、分站必须实现双回路供电，且必须配备 2h 以上不间断 UPS 电源。 

7.3  安全监控系统分站的供电电源必须取自被控开关的电源侧，严禁接在被控开关的负荷侧。 

7.4  煤矿井下的采区设计、采掘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对传感器的种类、数量和位置，信号

电缆和电源电缆的敷设，断电区域等做出明确规定，并在实测的矿图上绘制布置图和断电控制图。 

安全监控系统布置图应标明下列内容:传感器、声光报警器、断电控制器、分站、电源、中心站等

设备的位置，报警值、断电值、复电值、传输电缆、供电电缆等。 

断电控制图应标明下列内容:甲烷传感器、馈电状态传感器和分站的位置，断电范围，被控开关的

名称和编号，被控开关的断电接点和编号等。 

7.5  井下分站应设置在便于人员观察、调试、检验及支护良好、无淋水、无杂物的进风巷道或硐室中，

安设时应垫支架，使其距巷道底板不小于 300mm，或吊挂在巷道中。宜设置在采区变电所，严禁设置在

断电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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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分站及电源箱严禁设置在下列区域： 

a）采煤工作面和采煤工作面进风、回风巷； 

b）掘进工作面内； 

7.6  煤矿井下安装的甲烷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和氧气传感器等应

垂直悬挂在巷道上方风流稳定的位置，距顶板（顶梁）不得大于 300mm，距巷道侧壁不得小于 200mm，

并应安装维护方便，不影响行人和行车。风速传感器应设置在巷道前后 10m 内无分支风流、无拐弯、无

障碍、断面无变化、能准确计算风量的地点。 

7.7  甲烷传感器的报警浓度、断电浓度、复电浓度、断电范围必须符合 AQ 1029-2007 中表 1 的规定。

7.8  甲烷传感器的设置 

7.8.1  采煤工作面和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的设置必须符合 AQ 1029-2007 的规定。 

7.8.2  采区回风巷、一翼回风巷、总回风巷测风站必须设置甲烷传感器。 

7.8.3  设在回风流中的机电硐室进风侧必须设置甲烷传感器，如图 1所示。 

 
 
 

机 电 硐 室   

3 ~ 5 m

 
图 1  在回风流中的机电硐室甲烷传感的设置 

7.8.4  使用架线电机车的主要运输巷道内，装煤点处必须设置甲烷传感器，如图 2 所示。 

 
 

3 ~ 5 m  

架 空 线   

装 煤 点
 

 

图 2  装煤点甲烷传感器的设置 

7.8.5  矿用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必须设置车载式甲烷断电仪或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矿用防爆

型柴油机车必须设置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 

7.8.6  兼做回风井的装有带式输送机的井筒内必须设置甲烷传感器。 

7.8.7  井下煤仓上方应设置甲烷传感器。 

7.8.8  瓦斯抽采泵站甲烷传感器的设置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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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面瓦斯抽采泵站内距房顶 300mm 处必须设置甲烷传感器； 

b）井下移动式瓦斯抽采泵站下风侧必须设置甲烷传感器； 

c）瓦斯抽采泵站输入管路中应设置甲烷传感器； 

d）瓦斯抽采泵利用瓦斯时，应在输出管路中设置甲烷传感器。 

7.8.9  矿井的紧急避难设施内、外均应设置甲烷传感器。 

7.9  粉尘浓度传感器的设置 

7.9.1  井下煤仓放煤口、溜煤眼放煤口下风侧 3m～5m 范围内应设置粉尘浓度传感器。 

7.9.2  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采区回风巷、一翼回风巷、总回风巷应设置粉

尘浓度浓度传感器。 

7.9.3  地面装载机煤炭装载点和卸载点应设置粉尘浓度传感器。 

7.10  一氧化碳传感器的设置 

7.10.1  开采容易自燃、自燃煤层的采煤工作面和采煤工作面回风巷必须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浓

度为 0.0024%CO。 

7.10.2  开采容易自燃、自燃煤层的矿井，采区回风巷、一翼回风巷、总回风巷应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

报警浓度为 0.0024%CO。 

7.10.3  带式输送机机头和机尾滚筒下风側10m-15m处应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浓度为0.0024%CO。 

7.10.4  自然发火观测点、封闭火区防火墙栅栏外应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浓度为 0.0024%CO。 

7.10.5  瓦斯抽采泵站输入管路中应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 

7.10.6  井下中央变电所、采区变电所内应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浓度为 0.0024%CO。 

7.11  风速传感器的设置 

采区回风巷、一翼回风巷、总回风巷的测风站应设置风速传感器。当风速低于或超过《煤矿安全规

程》（2011）的规定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7.12  风压传感器的设置 

主要通风机的风硐应设置风压传感器。 

7.13  瓦斯抽采管路中传感器的设置 

7.13.1  瓦斯抽采泵站的抽放泵输入管路中应设置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7.13.2  利用瓦斯时，应在输出管路中应设置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7.13.3  防回火安全装置上应设置压差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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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烟雾传感器的设置 

7.14.1  带式输送机滚筒下风側 10-15m 处应设置烟雾传感器。 

7.14.2  井下中央变电所、采区变电所内应设置烟雾传感器。 

7.15  温度传感器的设置 

7.15.1  开采容易自燃，自燃煤层的矿井采煤工作面应设置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报警值为 30℃。 

7.15.2  井下中央变电所、采区变电所内应设置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报警值为 34℃。 

7.16  开关量传感器的设置 

7.16.1  主要通风机、局部通风机必须设置开停传感器。自救系统的空气压缩机、主排水水泵和矿井主

带式输送机应设置开停传感器。 

7.16.2  矿井和采区进回风巷道中的风门必须设置风门传感器。当两道风门同时打开时，发出声光报警

信号。 

7.16.3  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的风筒末端宜设置风筒传感器。 

7.16.4  被控设备瓦斯超限、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或风筒风量低于规定值时需要断电时，必

须设置断电控制器。 

7.16.5  为监测被控设备瓦斯超限、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或风筒风量低于规定值时是否断

电，被控开关的负荷侧必须设置馈电状态传感器。 

7.17  紧急避险设施内、外传感器的设置 

避险设施外应设置甲烷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避险设施内应设置氧气传感器、甲

烷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必须有措施保证避险设施内的二氧化碳浓度≤1.0%，甲烷浓度≤1.0%，一氧化碳浓度≤0.0024%CO，

温度≤35℃，氧气含量应在 18.5%～23.0%之间。 

8  使用和维护 

8.1  煤矿必须建立安全监控系统管理机构，由煤矿技术负责人领导，并配备足够的人员，并制定瓦斯

事故应急预案。 

8.2  从事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管理、维护、检修、值班人员必须经过三级以上的培训机构培训合格，

持证上岗。 

8.3  煤矿企业应建立安全监控系统管理制度，指派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安全监控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

保证其始终处于正常连续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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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煤矿应建立以下帐卡及报表： 

a）安全监控设备台帐； 

b）安全监控设备故障登记表； 

c）检修记录； 

d）巡检记录； 

e）传感器调校记录； 

f）中心站运行日志； 

g）安全监控日报； 

h）报警断电记录月报； 

i）甲烷超限断电闭锁和甲烷风电闭锁功能测试记录； 

j）安全监控仪器使用情况月报等。 

安全监控日报、报警断电记录月报、甲烷超限断电闭锁和甲烷风电闭锁功能测试记录的内容必须符

合 AQ1029-2007 的规定。 

8.5  由于检修需要，需要对安全监控仪器停止运行时，须经矿主要负责人或主要技术负责人同意，并

制定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 

8.6  甲烷传感器在放炮前移动后,在放炮后必须恢复到正确位置，严禁擅自停用。 

8.7  煤矿应建立安全监控仪器检修室，国有重点煤矿、产煤县（市、区）应建立安全监控仪器检修中

心（站），负责区域煤矿安全监控仪器的调校、维修、报废鉴定等工作。 

8.8  安全监控仪器检修中心（站）应配备甲烷传感器、测定器检定装置、稳压电源、示波器、频率计、

万用表、流量计、声级计、甲烷校准气体、标准气体等仪器装备等。 

8.9  调校配制的甲烷校准气体必须符合 MT 423 的规定，配制好的甲烷校准气体应以标准气体为标准，

其不确定度应小于 5％。 

8.10  甲烷校准气体配气装置应放在通风良好，符合国家有关防火、防爆、压力容器安全规定的独立建

筑内。配气气瓶应分室存放，室内应使用隔爆型的照明灯具及电器设备。 

8.11  地面中心站必须 24h 有人值班，值班人员应认真监视监视器所显示的各种信息，详细记录系统各

部分的运行状态，接收上一级网络中心下达的指令并及时进行处理，填写运行日志，打印安全监控日报

表，报矿主要负责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审阅。 

8.12  系统发出报警、断电、馈电状态异常信息时，中心站值班人员必须立即通知矿井调度部门，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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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按规定程序及时报上一级网络中心，处理结果应记录备案。 

8.13  调度值班人员接到报警、断电信息后，应立即向矿值班领导汇报，同时按规定指挥现场人员停止

工作，断电时撤出人员，处理过程应记录备案。 

8.14  当系统显示井下某一区域瓦斯超限并有可能波及其它区域时，中心站值班员应按瓦斯事故应急预

案手动遥控切断瓦斯可能波及区域的电源。 

8.15  采用催化元件的甲烷传感器每隔 10d 必须使用校准气体和空气样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调校

一次。红外线和激光甲烷传感器每隔 6 个月必须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调校一次。调校内容包括零

点、显示值、报警点、断电点、复电点、控制逻辑等。 

8.16  每隔 10d 必须对甲烷超限断电闭锁和风电闭锁功能进行测试一次。 

8.17  除甲烷以外的其它气体监控仪器应每隔 10d 采用空气样和标准气样进行调校。风速传感器选用经

过标定的风速计调校。温度传感器选用经过标定的温度计调校。其它传感器和便携式检测仪器也应按使

用说明书要求定期调校，调校内容包括零点、显示值、报警点、控制逻辑等。 

8.18  安全监控仪器在井下连续运行 6 个月，必须升井检修。 

8.1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和网络中心应每 3 个月对数据进行备份，备份的数据介质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2

年；图纸、技术资料的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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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催化元件低浓度甲烷传感器调校方法 

A.1  低浓度甲烷传感器每隔 10d 应按以下方法调校 

A.1.1 配备器材  

1%～2%CH4校准气体、配套的减压阀、气体流量计和橡胶软管，空气样。 

A.1.2  调试程序 

A.1.2.1  空气样用橡胶软管连接传感器气室。 

A.1.2.2  调校零点，范围控制在 0.00～0.03%CH4 之内。 

A.1.2.3  校准气瓶流量计出口用橡胶软管连接传感器气室。 

A.1.2.4  打开气瓶阀门，先用小流量向传感器缓慢通入 1%～2%CH4校准气体，在显示值缓慢上升的过

程中，观察报警值和断电值。然后调节流量控制阀把流量调节到传感器说明书规定的流量，使其测量值

稳定显示,持续时间大于 90s。使显示值与校准气浓度值一致。若超差应更换传感器，预热后重新测试。 

A.1.2.5  在通气的过程中，观察报警值、断电值是否符合要求，注意声、光报警和实际断电情况。 

A.1.2.6  当显示值小于 1.0 %CH4时，测试复电功能。测试结束后关闭气瓶阀门。 

A.1.3  填写调校记录，测试人员签字。 

A.2  新甲烷传感器使用前、在用甲烷传感器大修后应按以下方法调校 

A.2.1．配备仪器及器材 

催化燃烧式甲烷测定器检定装置、秒表、温度计、校准气（0.5、1.0、3.0%CH4）、直流稳压电源、

声级计、频率计、系统分站等。 

A.2.2  调校程序 

A.2.2.1  检查甲烷传感器外观是否完整，清理表面及气室积尘。 

A.2.2.2  甲烷传感器与稳压电源、频率计（或分站）连接，通电预热 10min。 

A.2.2.3  在新鲜空气中调仪器零点，零值范围控制在 0.00～0.03%CH4之内。 

A.2.2.4  按说明书要求的气体流量，向气室通入 2.0%CH4校准气，调校甲烷传感器精度，使其显示值

与校准气浓度值一致，反复调校，直至准确。在基本误差测定过程中不得再次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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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5  基本误差测定。按校准时的流量依次向气室通入 0.5、1.0、3.0%CH4校准气各约 90s，每种气

体分别通入三次，计算平均值，用平均值与标准值计算每点的基本误差。 

A.2.2.6  在每次通气的过程中同时要观察测量报警点、断电点、复电点和声、光报警情况。以上内容

也可以单独测量。 

A.2.2.7  声、光报警测试。报警时报警灯应闪亮，声级计距蜂鸣器一米处，对正声源，测量声级强度。 

A.2.2.8  测量响应时间。用秒表测量通入 3.0%CH4校准气，显示值从零升至最大显示值 90%时的起止时

间。 

A.2.2.9  测试过程中记录分站或频率计的传输数据。误差值不超过 0.01%CH4或 2HZ。 

A.2.2.10  数字传输的传感器，必须接分站测量传输性能。 

A.2.3  填写调校记录，测试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